
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
威住执催字 (2026)第 2005号

威芷垄奎IL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:

2025年 ⒉月上日,我中心依法向你单位送达 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(威 住处理字 〔2025〕 第 2011号 ),责令你单位在 15日 内办理
上座上兰彐左佥且咝蛀L复L补缴金额为宜盥型凶笠鳖鱼元整 (￥2205)。

因你单位未按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履行公积金补缴义务,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,我 中心现催告你单位

于收到本催告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,为盏~波办理住房公积金补缴手

续,补缴金额贰出】E业直丞伍元整 (￥2205),履行义务的方式:捌
至望出生金.账户△。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,如你单位

对本催告通知书有任何异议,可在收到本催告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

日内向我中心进行陈述和申辩,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、第六十条规定 ,

如你单位在本催告通知书规定期限内仍未履行住房公积金补缴义务

的,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,强制执行的费用由你单

位承担。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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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:毕晓冬 李琳
地 址:威海市山大路 15-5号

H1‘   话: 0631-5697231

注:本催告书一式二份,当事人一份,存卷一份。


